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

关于2017年上半年事业单位考试招聘资格复审的通知

各位考生：

我院2017年上半年事业单位考试招聘资格复审环节定于2017年5月3日（周三）进行。

资格复审分为复审和递补两个环节。

复审报到时间：2017年5月3日（周三）上午8点-8点40分；审核时间：5月3日上午9点-下午3点。地点：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1号，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新大楼学术报告厅。

递补审核时间：2017年5月4日（周四）和5月5日（周五）两天，每天上午9点-中午12点，下午2点-下午17点30分。地点: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旧大楼5楼人事科。

资格审核不符合的人员，不能参加面试，按规定递补下一顺序人员参加资格复审。递补不超过三次。资格复审工作由人事科工作人员承担，纪检监察人员监督。过期未参加资格复审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
资格复审时需提供以下资料：1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2.往届生带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，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学信网上打印）；应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、所学专业方向证明（学校盖鲜章）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3.要求执业资格者：带执业资格证书（或成绩单）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4.要求专业技术职称者：带对应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5.要求工作经历者：盖鲜章的工作证明，及以下能有效证明相关工作经历的任一项（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、录（聘）用文件等）。6.正式在编考生须提供原单位《同意报考证明》。7.自荐材料（简历）1份。8.近期1寸彩照1张（备用）。9.报考岗位其它条件所需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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